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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9         证券简称：绿盟科技       公告编码：2016-015 号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经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科技”或“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绿盟科技拟以自有资金6,000,000

元向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绿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信息”）增资，

绿盟信息再以人民币6,000,000元对逸得（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

得公司”或“标的公司”、“目标公司”）进行投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352,941.18

元，超过新增注册资本部分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交易完成后，绿盟信息持有逸得公司15%股权，逸得公司成为绿盟信息的参股

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

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无需经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介绍  

何涛，中国籍自然人，其与绿盟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奖，中国籍自然人，其与绿盟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现金，以自有资金分批缴纳出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逸得（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三街 95 号综合服务楼 11 层 16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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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何涛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3 月 10 日 

逸得公司主营业务为向客户提供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数据中心综合信息管

理平台与服务，通过对数据中心的设备、网络、安全、能源、环境、资产、人员等

各类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并且在用户数据中心的维护和管理业务流程中进行介入

及优化，从而实现数据中心海量数据的关系梳理，结构展现，业务校验，风险预警，

事件回溯以及整个数据中心各类数据的关联分析。 

逸得公司股权结构现状： 

出资人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何  涛 1,529,412 76.4706% 

刘  奖 470,588 23.5294% 

合  计 2,000,0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 

各方一致同意，由绿盟信息以6,000,000元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增加注册

资本352,941.18元，超过新增注册资本部分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状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元） 比例（%） 

1 何  涛 1,529,412 65.00% 

2 刘  奖 470,588 20.00% 

3 绿盟信息 352,941.18 15.00% 

合计 2,352,941.18 100% 

（三）支付方式 

本次投资分两次完成交割： 

1、绿盟信息应于第一次交割相关先决条件满足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逸得公司

支付增资款1,500,000元，其中88,235.31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411,764.69元

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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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盟信息应于第二次交割相关先决条件满足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逸得公司

支付增资款4,500,000元，其中264,705.87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4,235,294.13元

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四）公司治理 

1、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投资方有权委派一名董事并有权撤换其委派的

董事；其余董事由现有股东担任。 

2、 监事会：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创始股东委派，监事的任期每

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五）投资方在目标公司享有的投资方权利 

1．优先购买权：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目标公司的任何股东拟将其在目标

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出售时，投资方有权选

择按同等条件：按其持股比例优先购买该等拟向第三方出售的目标公司股权；并且

对于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的部分，投资方也有权按持股比例优先受让。  

2．共同出售权：如果任何创始股东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欲将其在目标公司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出售给任何第三方（“拟受让方”）时，

若投资方未行使优先购买权以购买全部的要约股权，则投资方有权依照下述转让条

件，按照其持有的股权比例同转让方一起向拟受让方转让投资方在目标公司持有的

股权。 

3．优先认购权：本次投资交割后，目标公司若拟增加注册资本，投资方有权

基于其持股比例享有相应的优先认购权，即根据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优先认

缴相应的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且购买的价格、条款和条件应与其他潜在增资方

相同。若目标公司其他股东选择不行使其优先认购权，则投资方有权追加投资以认

购前述其他股东放弃的优先认购权所对应的新增注册资本。在投资方充分行使优先

权认购权后，创始股东和其他方应有权购买可供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的剩余部分。  

4．反稀释权：未经投资方书面同意，目标公司以及创始股东承诺目标公司不

得在合格的首次公开发行前以低于本协议下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目标公司总价值向

任何第三方发行新股、认股权或可转换债券，即未来融资的公司投资前估值不得低

于本轮投资后公司的投资后估值。  

5．知情权：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四十五日内提供经公司和投资方共同认可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和经营报告； 在每个季度结束之后的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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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提供未经审计的季度合并财务报告和经营报告；每月结束后十五日内提供未经

审计的月度合并财务报告和经营报告；所有提供给股东的文件或信息副本；下一季

度开始前的十五日内，提供下一季度的预算报告；下一年度开始前的十五日内，提

供下一年度的预算报告。一旦目标公司出现诉讼或行政处罚情况，目标公司应在该

等情况出现的当时立即向投资方提供相关情况汇报。 

（六）不竞争义务： 

1、公司的关联公司目前从事的经营活动与公司不存在竞争关系，公司的创始

股东也未直接或者间接在其它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实体内持股或为他人经营

与公司业务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2、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受任何与公司以外实体签订的竞业

限制协议的约束，不存在任何应向除公司以外的实体承担的竞业限制义务。  

3、创始股东及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应与公司签订令投资方认可的至少五年期限

的劳动合同、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创始股东承诺并将确保公司关键管理人员：(i)

全部个人工作时间和精力应服务于公司，不从事其他兼职或投资或经营其他与公司

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也不得担任其它公司的执行管理层职位，投资方另行同意的除

外；以及 (ii) 从本次投资交割日起至其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之后的两年之内不参

与或投资任何与公司有竞争的业务。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业务的全面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被广泛

应用，未来这种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和频繁。在未来技术变革趋势之下，各类设备及

业务系统的数据有效性、可视化、可管理、智能分析成为了必然需求。作为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互联网+”的业务载体——数据中心，近年来无论是数量上

还是规模上都快速增长，数据中心的精细化管理需求也愈来愈高。 

逸得公司创始团队成员均来自于全球著名高科技企业，长年致力于系统内核、

架构的前瞻性研究与实现，以及在中国区的市场化推广和销售工作。逸得公司创始

团队成员在Linux内核开发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及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高度

评价与良好声誉。逸得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数据中心基础数据管理平台，能够针对

数据中心的业务流程、网络结构、设备负荷、任务分配、能源分布、动环状态、安

全事件、资产管理等各类型基础信息进行关联分析、统一展现。该平台具备良好的



 5 

开放性与兼任性，能够便捷的与用户既有的管理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并进行基线校验，

从而真正为用户全维度信息管理，该平台已经为国内著名银行数据中心提供数据管

理服务。 

通过此次对外投资，绿盟科技能够将自身的网络安全的技术与逸得公司在数据

中心综合管理的技术优势相结合，在绿盟的漏洞扫描系统、工业控制、安全监测、

配置核查及安全大数据平台等多个产品线可以实现紧密的方案级合作；能够对数据

中心业务、流程、流量、信息资产进行全面的安全分析，从而实现漏洞设备物理定

位、业务流程优化、威胁预警、隐患发现等综合安全管理；同时，逸得公司可以借

助绿盟科技的行业客户资源，采用项目合作、技术合作、系统集成等多种方式整合

双方优势技术，为政府、运营商、金融、互联网等企业等用户提供更全面有效数据

安全管理服务。 

六、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神州绿盟信息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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